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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1、任务来源 

本标准由中国-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牵

头组织编制，由青岛市标准化协会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-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管理

委员会、青岛市标准化研究院、青岛市技术标准科学研究所等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孙菁、修朝魁、王侃、赵帅、王锡彬、戴玉

杰。 

2、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

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战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中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、转型升级和长期可持续增长中

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但从总体上看，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还处于 起

步阶段，迫切需要正确引导，及时规范。中国政府鼓励所有有实力的

企业规范、有序地“走出去”， 不断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。商务部

多次强调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“走出去”的引

导和服务。 

近年来，我国企业遵循市场导向、商业原则、国际惯例开展对外

经济合作，坚持依法合规经营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既促进了企业自

身国际化发展，也推动了我国和有关国家互利共赢、共同发展，树立

了中国企业良好形象。但是，也有少数企业合规意识不强，合规管理

相对薄弱。 

对于企业来说，合规化管理能够帮助其降本提效，有效控制风险，



协助企业按当地法律法规办事，行使合法权益，履行应尽的义务，树

立自身的良好形象，提升国际竞争力。因此，亟需制定有关标准，提

高对企业的合规管理和服务水平。 

3、标准编制过程 

2023年 7 月 14日，标准立项。 

根据青岛市标准化协会任务要求，中国-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

合作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，开

展标准编制工作。 

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

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，结合标准制定工作

程序的各个环节，进行了探讨和研究。 

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技术调研、咨询，收集、消化有关资料，于

2023年 7 月 25日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《企业“走出去”合规管理与

服务规范》的草案稿，现公开征求意见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1、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、规

范性”的原则，本着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，按

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

和起草规则》给出的规则编写。 

2.2  主要内容及其说明 

标准规定了企业“走出去”合规管理与服务的原则、服务事项、



机构设置、收集与受理、服务要求、办结与归档、监督考核等。适用

于为企业“走出去”提供管理与服务的政府机构。 

本标准内容主要包括： 

1）术语和定义：对“走出去”、“合规”等术语给出了定义。 

2）原则：规定了便利企业经营、促进企业发展、支持合法诉求、

服务高效优质的管理与服务原则。 

3）服务事项：规定了企业“走出去”服务事项的内容，主要包括

企业在项目建设、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与政府服务相关的，需要政府

层面协调解决的事项，如咨询政务信息、申请政策扶持、办理行政审

批事项、请求综合协调、解决困难问题等。 

4）机构设置：规定了企业“走出去”合规管理与服务工作协调小

组和办公室设置的要求和职责等。 

5）收集与受理：规定了企业服务事项的收集渠道和服务事项的受

理等方面的要求。 

6）服务要求：规定了服务事项管理台账建立、服务事项办理、服

务事项答复等方面的要求。 

7）办结与归档：规定了收到企业服务事项办理后，应进行满意度

调查，并根据调查结果将服务事项进行归档或者重新办理等方面的要

求。 



8）监督考核：规定了绩效考评指标和标准制定、投诉举报机制建

立和持续改进方面的要求。 

三、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，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

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。 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内同类标准水

平的对比情况 

无 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没有冲突。 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 

七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发布后，应向所有单位进行宣传、贯彻，及相关人员推荐

执行本标准。 

八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 

九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标准起草工作组  

2023年 7 月 25 日 


